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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標準作業程序 

 
1.0 目的 

    提升本市各種災害應變能力，建立區指揮官指揮、調度各任務編組單位權

責及各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管理規範，期以迅速有效動員各類防救災資

源。 

2.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臺北市各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之相關作業。 

3.0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北市災害防災規則。 

3.3 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3.4 臺北市各類災害緊急疏散及收容安置計畫。 

3.5 臺北市政府重大災害現場管理作業要點。 

4.0 權責單位人員： 

    於災害發生成立區應變中心時，總務組組長由區公所秘書室主任擔任，警

察分局警正二階以上人員兼任副組長。 

5.0 任務職掌 

5.1 組長職掌： 

5.1.1 區災害應變中心及協助前進指揮所或現場指揮站相關設備之儲存、 

維護及佈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含無線電機組）之 

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5.1.2 區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給養及寢具等供應及相關救災器材 

採購事項。 

5.1.3 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給養供應事項。 

5.1.4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5.1.5 辦理年度機具民間協力廠商開口合約之招標暨災害應變物資緊急採 

購事宜。 

5.1.6 辦理義工募集、保險、集合及救濟物資運送等事宜。 

5.1.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5.2 副組長職掌： 

5.2.1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5.2.2 協助前進指揮所或現場指揮站之佈置、視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 

電訊之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5.2.3 協助區災害應變中心（或現場指揮站）之正常運作。 

5.2.4 因應設於區公所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因故無法運作時，於接獲區指 

揮官命令，原則由警察分局作為區級備援應變中心等相關作業事項 

，如分局有不堪使用或其他特殊情形，指揮官得指定其他適當場所 

作為區應變中心異地備援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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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6.0 作業程序 

6.1 平時準備事宜： 

      6.1.1 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明訂總務組編組人員及 

職掌，要求作業人員熟悉業務及職掌辦理。 

6.1.2 區公所秘書室，依相關課室（經建課）提出之需求，辦理年度機 

具、民間協力廠商開口合約之招標、訂約。 

6.1.3 為使區災害應變中心有效運作，相關視訊及資訊系統平時之維護 

、教育訓練及測試由區公所總務組負責辦理及維管。 

6.2 災前準備： 

6.2.1 待命 

6.2.1.1 不論預警或無預警之災害發生，各員均應提高警覺，透過媒 

體，儘速獲得資訊，主動與中心聯絡，不待通知即應到達指 

定地點報到。 

6.2.1.2 經常檢查機具、通信器材及照明設備，保持堪用。 

6.2.1.3 區公所秘書室應加強區行政中心各項機組維修，協助隨時與 

維護合約廠商電話聯繫，保持暢通，要求待命。 

6.2.1.4 於防汛期前依「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 

核表」、「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及「臺北 

市各區備援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完成例行檢查1次，於 

每年5月10日前送交區公所彙整備查；中央氣象局發布有颱 

風形成後，於接獲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第1次通報時，進行再 

次檢視，相關紀錄自行留存備查(詳附件8.2、附件8.3、附 

件8.5)。 

6.3 災害發生時： 

6.3.1 完成區災害應變中心及協助前進指揮所或現場指揮站之佈置、視 

訊會議設備操作及維護、電訊裝備維持及照明設備維持。 

6.3.1.1 轄區內發生災害時，依市長或區長指示成立區級災害應變 

中心，總務組組長或其代理人應依規定通知時間內至災害 

應變中心報到（簽到表依防救組格式附件7.2），因故無法 

到勤者，由職務代理人代理。另總務組下設之副組長（警 

察分局警正二階以上人員）亦應於時限內分別至各該服務 

單位待命。 

6.3.1.2 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人力、機具表報到表依防救 

組格式附件7.5）。 

6.3.2 總務組任務： 

6.3.2.1 總務組派員會同勤區警員及里幹事勘查現場指揮站之地點， 

經區指揮官選定後，應儘速佈置並作各項設備之裝設、維護 

。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分組標準作業程序【總務組】 

 4 

6.3.2.2 負責區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之飲食給養及寢具等供應及相 

關救災器材採購事項。 

6.3.2.3 協助軍方支援部隊之接待及給養供應事項。 

6.3.2.4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6.3.2.4.1 接獲指揮官指示成立現場指揮站後，立即通知值勤人員 

、駕駛及搬運人員，載運所需器材，依限抵達指定位置 

，架設通信及照明設備。 

6.3.2.4.2 協助電話通知開口合約廠商待命，隨時準備進行搶修工 

作。 

6.3.2.4.3 車輛及人員全天候待命，以備運送物資及災民。 

6.3.2.4.4 協助通知義工人員或團體前往指定地點支援。 

        6.3.2.5 防災公園開設完畢後，總務組長隨同副指揮官進行接管作業 

。 

        6.3.2.6 防災公園開設期間，總務組負責編組人員及收容受災戶之膳 

食，必要時得陳報「市收容救濟組」調度支援，及聯繫社會 

公益團體協助提供。 

6.3.3 請求支援： 

6.3.3.1 如人力及物資不足時，由區指揮官立即向市災害應變中心請 

求支援，並請相關團體協助，總務組應規劃團體報到窗口， 

記錄人數及個人資料並協助為辦理災害保險。 

6.3.3.2 本府以外單位提供支援時，得應其申請提供支援機具運轉所 

需油料及人員餐飲，如因區內受災嚴重無法提供時，請立即 

向市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6.3.4 對災害處理應變之程序、過程及區指揮官下達之指令，幕僚作業 

人員應填寫受理案件管制單（參照防救組附件7.9）交受命單位 

及人員收執，執行完畢後，並應記錄於災害應變中心大事紀要表 

（參照防救組附件7.10）中，俾於日後查證以明責任。 

7.0 災後復原： 

區災害應變中心、現場指揮站撤除後，應協助恢復各項設施，分屬警察分

局、區公所之機具設備及物資分由各該單位運回，現場清理復原工作亦由

各該單位負責。 

8.0 附件 

8.1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作業流程圖。 

8.2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核表。 

8.3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8.4 臺北市各區應變中心異地備援標準作業程序 

8.5 臺北市各區備援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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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1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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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2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總務組防災整備檢核表 

項目 檢核細項 
檢核結果 檢核

時間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正常 改善措施 

１
１
．
總
務
組 

11.1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書 □有 □無    

11.2編組人員通訊錄 □有 □無    

11.3應變中心布置 □正常 □待改善 

說明： 

   

11.4應變中心布置規劃      

 11.4.1檢核各項設備 □有，詳附

件8.3 

□無、□故障   部 
說明： 

   

 11.4.2檢核各項圖資 □有，詳附

件8.3 

□無、□故障   部 
說明： 

   

 11.4.3電腦設備 □正常   部 □無、□故障   部 
說明： 

   

 11.4.4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
食供應安排 

□有 □無 
說明： 

   

 11.4.5應變中心工作人員寢
具供應 

□有   人份 □無 
說明： 

   

 11.4.6檢核備援應變中心各

項設備 

□有，詳附

件8.4 

□無 
說明： 

   

11.5年度開口合約辦理情形      

 11.5.1工程開口合約 □已簽訂 □未簽訂、□失聯 
說明： 

   

11.6團體報到窗口 □有 □無    

11.7緊急發電機 □正常   部 □無、□故障   部 
說明： 

   

11.8文書表件      

 11.8.1編組作業流程圖 □有 □無    

 11.8.2器材保修紀錄單 □有 □無    

 11.8.3人員機具報到表 □有 □無    

 11.8.4物資供給清單 □有 □無    

 11.8.5救災器材供給清單 □有 □無    

 11.8.6駕駛出勤紀錄表 □有 □無    

 11.8.7車輛出勤紀錄表 □有 □無    

 11.8.8救助物資簽收單 □有 □無    

 11.8.9大事紀要表 □有 □無    

      

（刪除『11.5.2民生物資開口合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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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3 

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年 
 

項目 項次 名稱 
數

量 
檢核結果 

檢核時間

(8碼)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設 
備 

1 市內有線電話 

 □正常 

□故障，說明： 

 

    

2 衛星電話 

 □正常 

□故障，說明： 

 

    

3 桌上型電腦 

 □正常 

□故障，說明： 

 

    

4 辦公椅 

 □正常 

□故障，說明： 

 

    

5 辦公桌 

 □正常 

□故障，說明： 

 

    

6 坐式或無線麥克風 

 □正常 

□故障，說明： 
 

    

7 擴音設備 

 □正常 

□故障，說明： 
 

    

8 滅火器 

 □正常 

□故障，說明： 
 

    

9 緊急照明燈設備 

 □正常 

□故障，說明： 
 

    

10 傳真機 

 □正常 

□故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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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年 
 

項目 項次 名稱 
數

量 
檢核結果 

檢核時間

(8碼)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11 影印機 

 □正常 

□故障，說明： 
 

    

12 液晶電視 

 □正常 

□故障，說明： 
 

    

13 無線電對講機 

 □正常 

□故障，說明： 
 

    

14 無線電固定台 

 □正常 

□故障，說明： 
 

    

15 備援電力系統 

 □正常 

□故障，說明： 
 

    

16 與市府連線(視訊)設備 

 □正常 

□故障，說明： 
 

    

17 電腦設備不斷電系統 

 □正常 

□故障，說明： 
 

    

圖 
資 

1 
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架

構圖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2 
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 

(無則免)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3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 

(無則免)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4 
土石流疏散避難圖 

(無則免)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5 
24小時累積雨量650毫

米淹水潛勢圖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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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年 
 

項目 項次 名稱 
數

量 
檢核結果 

檢核時間

(8碼)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6 
避難收容處所與緊急救

援道路圖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7 地震模擬潛勢圖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8 土壤液化潛勢圖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9 衛星電話操作說明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10 災害防救行動兵棋台 

 □已更新至最新資訊 

□未更新，說明： 
 

    

◎視各區需求，自行增加行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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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4 

臺北市各區應變中心異地備援標準作業程序 

壹、目的： 

為規範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異地備援（以下簡稱備援中心）之功能、 

設置、啟動及其他相關作業，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 

貳、功能： 

一、作為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受損致無法正常運作或不適宜運作時之替代 

應變中心。 

二、經區級指揮官判斷作為本區重大災害時之室內現場指揮站。 

三、作為本府災害防救人員平時災防教育訓練、兵棋推演或演習之場所。 

四、其他因應特殊、重大災害或災害發生地點需要，經區級指揮官指示作為 

防救災據點。 

參、備援中心地點： 

本市各區 OO路 OO號 OO樓或其他臨時指定地點。 

肆、備援中心之啟動時機： 

一、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建築結構或資通訊功能)受損致無法正常運作或 

不適宜運作，經區級指揮官指示啟動，並副知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二、當發生重大災害須成立現場指揮站或防救災據點，經區級指揮官指示啟 

動時。 

三、其他緊急或特殊需要，經區級指揮官指示或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建議啟動 

時。 

伍、備援中心之整備作業： 

一、總務組於平時應建立設備清單並完成作業空間之環境清理、作業空間分 

配與標示、電腦、電視牆(或布幕)、麥克風、影印機、傳真機、有線電 

話、視訊系統、無線電、網際網路及其他資通訊設備等相關硬體設備之 

開啟與測試、相關文具、紙張、碳粉之補充與飲用水之整備，並於接獲 

區級指揮官指示啟動備援中心。 

二、總務組負責啟動期間餐點採辦事宜及寢具供應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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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期間之相關經費依災害準備金相關規定辦理。 

四、規劃開設備援應變中心時之停車空間。 

陸、備援中心之進駐通知： 

一、由本市各區公所以簡訊、一呼百應等方式通報各進駐編組機關（單位） 

，並由本府消防局複式通報；遇通訊中斷，無法獲知進駐訊息時，得逕 

至備援中心或至各區災害應變中心集結。 

二、進駐單位人員應攜帶筆記型電腦及其他必要之應勤裝備前往。 

柒、備援中心之運作方式： 

一、作為各區災害應變中心使用時，依臺北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 

序規定運作。 

二、作為現場指揮站使用時，依臺北市政府重大災害現場管理作業要點規定 

運作。 

三、作為平時教育訓練、兵棋推演或演習使用時，依該次平時教育訓練、兵 

棋推演或演習實施計畫運作。 

四、供其他緊急或特殊需要使用時，依該緊急或特殊用途之主辦機關所定相 

關作業規定運作；無相關作業規定時，由主辦機關洽商各區備援應變中 

心同意後主導運作。 

捌、備援中心運作之需求趨緩或已無運作需求時，得依前揭運作相關規定縮小 

編組規模運作或撤除進駐。 

玖、備援中心平時整備事項： 

一、備援中心運作所需之軟硬體、系統、資料庫、地圖及其他運作所需等相 

關資料應定期維護及更新。 

二、加強所屬備援中心各項緊急應變作業事項之教育訓練及演練。 

拾、本標準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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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5 

臺北市各區備援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年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種類 項次 名稱 數量 檢核結果 
檢核時間

(8碼)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設 
備 

1 筆記型電腦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2 
多功能事務

機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3 
移動式擴音

機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4 
無線電對講

機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5 推車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6 置物箱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7 辦公椅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8 辦公桌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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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區備援應變中心設備檢核表 

                                                                                                                年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種類 項次 名稱 數量 檢核結果 
檢核時間

(8碼) 

檢核人員

簽名 
備註 

9 
市內有線電

話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10 滅火器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11 不斷電系統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12 
備援電力系

統 

 
□正常 

□故障，說明： _______ 

   

文
件 

1 
文書資料 

(文具用品) 

 
□齊全 

□闕漏，說明： _______ 

   

2 
各項應變中

心使用表單 

 
□齊全 

□闕漏，說明： _______ 

   

◎視各區需求，自行增加行列數。 


